附件1

昌吉市政府购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指导性目录

	科  目
	详      解

	生活照料
	1.助餐服务：上门为老人做饭、送餐等，开办社区养老服务餐厅、老年餐集中配送中心等。

	
	2.助浴服务：助浴前应进行安全提示，助浴过程应有家属或两名以上服务员在场；上门助浴时应根据四季气候情况和老年人居住条件，注意防寒保暖、防暑降温和浴室内通风。

	
	3.助洁服务：协助刷牙、洗脸、洗脚、按摩；清洗、更换床单和衣物；打扫室内外卫生；入户理发、上门照料、缝补衣服。

	
	4.助行服务：陪同能够自理的老人聊天、散步、就医、走亲访友、户外活动、洗澡、银行取款、购物等。

	
	5.应急服务：呼叫器、求助门铃、远红外感应器等安全防护器材应符合国家规定，质量完好率达100%;其功能应符合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。

	
	6.代办服务：应按照老人的要求代办各种手续、代缴各种费用、帮助老年人代购生活用品等。

	
	7.护理服务：协助穿脱衣服和入厕，方法得当，老年人无不适现象； 衣服整理放置有序；定时为卧床老年人翻身，无褥疮。

	康复护理
	1.医疗协助服务：应遵照医嘱及时提醒和监督老年人按时服药，或陪同就医、就诊、住院陪护、购药送药、足疗（仪器）、社区卫生服务；协助开展医疗辅助性工作。

	
	2.康复护理服务：指导老年人正确执行医嘱，协助老年人正确使用康复辅助器具、智慧养老服务产品。

	
	3.健康指导服务：通过电话、网络及会议报告或老年学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预防保健、康复护理及老年期营养、心理健康等知识教育。

	精神慰藉
	1.心理慰藉服务：根据老人实际情况提供上门聊天、读书看报、耐心倾听，能与老年人进行谈心、交流，舒缓老人情绪，排遣孤独感，或通过其他陪同方式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。

	2. 
	3. 心理疏导服务：掌握老年人心理特点和基本沟通技巧，能够观察老年人的情绪变化，并通过心理干预手段调整老年人心理状态。

	
	3.由第三方机构根据老年人需要，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、政策解读等免费公益类服务。

	老年人能力评估和需求评估
	1.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辖区内老年人进行能力评估，对老年人服务需求进行抽样调查评估。以评估结果为导向，制定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，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。

	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
	1.依托第三方培训机构，组织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。

	家政服务
	1.安装维修服务：门窗、纱窗，热水器、净水器、洗衣机、电脑、灯具等安装维修。

	
	2.清洗服务：清洗换气扇、油烟机、燃气灶类。

	
	3.疏通服务：水池、浴缸、座便器、蹲坑、地漏疏通等。

	
	4.其他家政类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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